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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歷史，1911 年 10 月 10 日這天，
武昌城頭的槍聲震撼全中國，辛亥革命
由此開啟。孫中山先生猶如開天闢地的
巨人，擎起民族復興的大旗，推翻了清

朝帝制，開創了中國社會的新時代。正如習近平總書
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所指出的： 「這是
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分子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進行的一次偉大而艱辛的探索。」 今日我們紀念辛亥
革命，就是要牢記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育和啟迪，匯
聚全體中華兒女的智慧與力量，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祖國統一是中華兒女共同願望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辛亥革命雖然有非凡

的意義，但由於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它始
終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
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任
務。其革命過程的局限性在於沒有真正走進人民，
沒有發現人民群眾的巨大潛力，造成了孫中山先生
所說的 「一盤散沙」 的無序原子狀態。所幸，中國
共產黨的出現，解決了這些問題，深刻改變了近代
以後中華民族的發展方向和進程，改變了中國人民
的前途和命運。中國共產黨從基層出發，利用人民
群眾的強大力量，重建了現代中國。可以說，沒有
共產黨，就沒有今日的新中國，歷史用事實啟示我
們，在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始終
都要堅定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 ，將人民群眾的利益
擺在第一位。

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是每一名中華兒女的共同願

望。孫中山先生曾說過： 「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
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
害。」 台灣與中國大陸分離長達七十多年，是近代以
來中華民族的錐心之痛。台灣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血濃於水，休戚與共，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可能缺少台灣。台灣問題正是復興
大業的重要內容，完全統一是復興大業的標誌性成
就，抽去 「國家的完全統一」 這一重要內涵，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就不能完全實現。統一是雙贏，不僅有利
實現民族復興，對於台灣更是利好，只有回歸祖國，
將其發展融入國家共同發展，才能發揮 「1+1>2」 的
效用，有祖國的支持，台灣才能夠走向更光明的未
來。因此，台灣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所
有炎黃子孫的共同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指出， 「凡是數典忘祖、背叛
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必將遭到人
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 。以香港為例，過去幾年，
「港獨」 分子反中亂港，將香港社會搞得烏煙瘴氣，

所幸國家永遠是香港堅強的後盾，在國安法和新選舉
制度的保駕護航下， 「港獨」 分子紛紛做鳥獸散，逃
不過法律的制裁。企圖分裂國家的人就如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台獨」 分子亦如此。台灣問題不可能長
期拖延下去，這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兩岸同胞的利益，
中國始終堅定不移地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台灣
問題必須解決。 「台獨」 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他們
只會為台灣帶來災難，兩岸統一是不可阻擋的大勢，
一切執迷不悟的 「台獨」 分子定將受到嚴厲打擊。作
為中華兒女，每一名同胞都應擦亮眼睛，看清 「台
獨」 勢力的不良用心，不要被其裹挾，我們要加強兩
岸溝通交流，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中華民族復興正逐漸實現
撫今追昔，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偉大夙願，辛亥

革命先驅對中華民族復興的美好憧憬，正在漸漸實
現。這110年來，中國從積貧積弱到繁榮昌盛，從飽
受欺凌到自立自強，從一窮二白到全面小康，從啼飢
號寒到安居樂業，今日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世界軍事強國、世界外交強國、世界航太強國、
世界體育大國等，實力和地位不言而喻。這都源自中
國共產黨不忘初心，帶領人民頑強奮鬥，才有今日般
輝煌的光景，創造了人類發展歷史上的奇。同時，
中國之所以能夠不斷攻堅克難，還在於堅毅的中國人
民始終團結一心、同舟共濟，凝聚起了堅不可摧的中
國力量，共同應對各種挑戰。110年來風雨兼程，中
華兒女砥礪前行，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路上，每一名中華兒女也都不會缺席。

展望未來，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正處於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面臨一系列的機
遇與挑戰。我們將繼續迎難而上，始終堅持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道路，建設更美好的明天。對內，中國將牢牢把握
機遇，繼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創新科技，建設好
「粵港澳大灣區」 「海南自由貿易港」 等對外開放的

橋樑，實現 「十四五」 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宏偉
藍圖。同時，中國將始終堅持 「和平統一」 「一國兩
制」 方針，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海峽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攜手十四億中華兒女早日完成祖國統
一大業。對外，中國堅持走 「和平發展、開放發展、
合作發展、共同發展」 的道路，在世界前進的浪潮中
履行大國責任、發揮大國作用。

葉建明

參政
議政

政府提出的 「建設香港北部成
為宜居宜業宜遊的都會區」 計劃
一石激起千層浪，獲得社會廣泛
好評。各界普遍認同這是香港發
展的希望所在，對香港未來具有
重大戰略意義，必將提升港人獲
得感、幸福感，值得期待。

須直面發展難題
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意味：

新界從被冷落的後院，變成發展
的前沿，香港實現南北均衡發展，經濟轉型夢想成
真；困惑香港已久的土地供應和房屋問題打開了以發
展為解決手段的關鍵閘門，將實現工作與居住更人
性、更協調，滿足港人對住房的訴求並回應中央領導
對香港民生問題的關切；創新科技有了更直接的 「抓
手」 ，更清晰務實的合作氛圍；與深圳的融合進入更
實質性階段，雙城的物理阻隔將因交通及通關的便捷
而淡化；無論是事業拓展還是生活居住，香港年輕人
都有了不一樣的選擇和更大的空間。

這是香港撥亂反正重新上路重要成果的初現。這
一幅令人鼓舞的藍圖，必將增添港人對 「一國兩
制」 發展的信心，並將以一代人的建設和努力來實
現。

但是，在展望美好前景的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意
識到，知易行難，實現美好的目標從來不容易，需要

以排除萬難的勇氣和堅強的意志來克服各種困難。
建設北部都會區需要跨過的溝坎、面臨的問題至少

包括：如何解決目標和效率、統籌與協調的關係，在
城規、交通、相關法律等過去耗時漫長的方面，能否
大刀闊斧改革。能否提出明確的時間表與路線圖，讓
市民能夠看到並獲得短中長期的階段性成果；如何解
決利益重新分配的問題，包括破解複雜的土地收回問
題；如何籌措龐大的資金，並確保庫存仍充盈，香港
的各項正常民生開支不受影響；如何做到開發與環境
保護相協調，實現人與候鳥及其他生物和諧相處；在
與深圳融合發展中，如何避免 「誰老大」 「誰主導」
的思維誤區，切實實現優勢互補，1+1＞2， 「一國」
與 「兩制」 優勢均得到充分體現。

這些都是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也是未來特區政
府必須直面的問題。本次施政報告得到港澳辦、中
聯辦的充分肯定。而且，他們均以 「體現了擔當作
為的精神」 來肯定特區政府制訂的遠景規劃。這與
主流輿論的評價高度一致。因為這是回歸以來香港
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規劃，緊扣香港發展困境，
跟隨國家發展大局，體現了全新的治港思路，給人
予希望。

北部都會區建設是治港者的歷史責任，在未來的建
設發展中，更需要特區政府的擔當與作為。正如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對治港者要求的那樣，要 「勇擔當、敢
碰硬、善作為，逢山能開路、遇水能架橋」 ，以極大
的勇氣和毅力，排除萬難，實現目標。

治港團隊的最大考驗
從願景到藍圖實現，北部都會區建設是對香港治港

團隊的最大考驗。特區政府班子，以及公務員團隊需
要以全新的姿態做好行政主導角色，懶政惰政不作為
的心態與作為必須摒棄；各自為政、部門間推諉的體
制必須改革。

落實《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需要廣泛凝聚共
識，團結各界，眼於香港長遠目標和整體利益，令
小利益服從於全社會的大利益，實現求同存異，心往
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政府需要一方面深入社會各個
層面傾聽意見，從善如流；一方面需要做各階層工
作，獲得廣泛支持，從民眾的支持中汲取力量。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要效率最大化，就不能僅
僅是香港一側的事。港深融合，包括交通銜接，科技
對接，北部創新科技中心的建立以及其他北區規劃，
離不開與深圳的溝通協調。特別交通基建是百年大
計，需要有前瞻思維，要考慮拓展與大灣區其他城市
的 「一小時工作生活圈」 。

隨香港國安法實施令香港政治與社會實現了穩
定，選舉制度的完善令愛國者治港少了很多干擾，此
時正是有擔當有作為的愛國治港者擼起袖子加油幹的
好時機。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秉持中聯辦
主任駱惠寧的那句話， 「解決為了誰的問題」 ，牢固
確立 「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理念，辦法總比困難
多，具體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

學研集

香港中小企業總會會長 劉炳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建設北部都會區須排除萬難

以史為鑑 開創未來

評論
責任編輯 江潮 美編 劉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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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2021年施政報告
港事
講場

特首林鄭月娥在10月6日發表任期內
最後的施政報告，標題是《齊心同行
開創未來》。施政報告詳述她短中長期
的施政理念，涵蓋土地房屋、經濟發

展、人才培訓、管治效能、改善民生及青年前景等問
題。其中最矚目的願景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策略），爭議也最大，其中涉及拓展可行性、財務
安排及環境影響，尤其是損害了區內的濕地及綠化
地帶，不利過境及棲息的候鳥，破壞了生態保育價
值。這個鴻圖偉略需時最少20 年才能落實而業界估
計要耗資一萬億元投資（包括成本及價格上漲），
但可透過發債集資，亦同時可以激活香港的債券市
場。筆者認為策略較為實際，因為土地已經存在，
只要特區政府精簡行政程序，簡化收地過程及提高
賠償額，策略可加快實現，為科技、住房及各行各
業提供發展空間。

缺少解決問題的短中期策略
不過，施政報告卻沒有具體提出紓緩土地及房屋緊

絀的短中期措施，只是輕輕帶過，例如增加過渡性房
屋單位由 15000 個提升至 20000 個；檢視及發展 「綠
化地帶」 ；重建西環、馬頭圍、大坑西及改善
新界祖堂地來釋放其發展潛力。 「土地共享先導計
劃」 （計劃）乃特區政府與地產商合作計劃，使後者

釋放農地，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條件如下：特區政府
提高私營房屋地積比例及提供地盤與周圍的基建配
套，發展商最少要交回七成面積予特區政府，興建公
營房屋及公共設施。不過計劃並不十分受歡迎，自
2020 年5 月6 日計劃推出以來，發展局只收到 3 個申
請。這些項目申請審批需時，可能花上3至4年。其
中又涉及公私營雙方的利益分配、圖則設計協調，施
工時的障礙及商住地價補償等爭拗。另外一個現實問
題是私營房屋業主不願意被公營房屋包圍，以免影響
房價。既然計劃存很多變數，筆者建議地產商將部
分農地與特區政府交換，後者獨自發展公營房屋並容
許前者在另外一塊農地上全部興建私營房屋，其他條
件跟計劃相同，而且豁免補地價，加快建築程序。豁
免補地價有先例可援，就是 「工廈活化計劃」 ，即將
舊式工廈改裝為非工業用途。當然，土地交換發展並
非以1:1施行，例如地產商可能要以100萬平方呎農地
交換另外一塊10萬平方呎農地，視乎兩者的地點及基
建配套等來決定。

施政報告建議重組政府架構，例如設立文化體育及
旅遊局，集中處理民政事務局所負責的文化事務與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和旅遊產業，改善這些行業的
發展效率。其他提議，包括分拆運輸及房屋局與提升
創新及科技局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筆者建議趁這次
政府架構改組，成立中小企業局，將不同部門的中小

企業服務，集中制訂政策及推行，因為現時中小企業
服務，政出多門又各自為政，令資源重疊及廢時失
事。內地有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政府部門，例如深圳
市有中小企業服務局，廣東省亦設有中小企業局，重
點乃扶持中小微企的民營事業，管理及協調融資、創
業和技術等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如果設有中小企業
局，將來就有對口單位與內地相關單位互相溝通及聯
繫，對大灣區內的發展，產生協同效應。目前在珠三
角的港資企業，孤立無援。如果香港設有中小企業局
及作出支援，情況會較為理想。現時香港為中小企業
提供創業、融資及指導等業務的機構有多個，包括香
港科技園、生產力局、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創新
科技署、工業貿易署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另外還有
其他合作夥伴，如銀行、非政府機構、專業人士及大
學研發中心等。香港特區政府需要一個統一部門，作
為制訂中小企業政策及協調不同的執行機構，減少資
源錯配及精簡工作流程。

施政報告對中小企業墨不多，只有49段至51段
談及中小企業，解說有關 「商業數據通」 的優點。
其實，發展及扶持中小企業有助實現 「共同富裕」
的理想，填補 「三次分配」 的不足之處。施政報告
沒有全面落實 「共同富裕」 的措施去解決土地與房
屋供需問題，也沒有短中期策略，實在令香港市民
失望。

特首林鄭月娥10
月 6 日發表新一份
施 政 報 告 ， 提 出
「北部都會區」 的

發展策略，得到社會各界的好
評。但與此同時，由於 「北部
都會區」 目前只是一個整體發
展的概念，未有具體的規劃，
既無時間表，又無開支表，讓
人感到不踏實，擔心發展速度
過慢，跟不上內地規劃，甚至
落空。中央不久前已同意由粵
港澳三地合辦 2025 年全運會，
特區政府何不將香港的舉辦地
點定於北部都會區，以此帶動
整個北部都會區的建設進度？

應有分階段發展計劃
「北部都會區」 的策略可以

說是一項立足當下、眼長遠
的大膽構想，既可以將新界北
部大面積的邊境土地、閒置農
地，以及其他荒廢的土地釋放
出來，合理利用，以滿足香港
未來經濟、民生發展的需要，
又可以透過發展 「北部都會
區」 ，推動港深合作，促進香
港融入大灣區建設，讓香港可
以發展創新科技等新興產業，
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因此，
「北部都會區」 的策略一經提

出，就得到社會各界的贊同和
支持。

但是，政府構想中的 「北部
都會區」 建設，需時 20 年，而
且目前亦未有具體的規劃，缺
乏時間表和開支表，讓人感到
不實在，擔心良好的構想，最
終因政府的拖延，而落後於形
勢，甚至無法落實。在 10 月 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多名議員
提出類似的擔憂，希望政府能
夠有分階段的計劃和目標，務
求令都會區 10 年內看到雛形，
15年後已有基本設備。

議員和社會各界的擔憂並非
沒有根據，以特區政府過往多

項基建工程的表現，拖延誤期是常有的事，新界北的
古洞、洪水橋的發展規劃，乃至落馬洲河套區的規劃
等，其實也都已經超過10年，但至今未見雛形，令
人失望。如果繼續以特區政府原有的模式落實 「北部
都會區」 ，確實令人缺乏信心。

國家發展動力十足，大灣區的建設也日新月異，如
果不抓緊時間，等20多年之後， 「北部都會區」 建
好了，大灣區可能已經完全變了樣，今日所構想的
「北部都會區」 是否還能符合20年後的需要，確實

是一個疑問。
為今之計，政府既已確定了 「北部都會區」 的發展

方向，並且得到廣泛支持，就應該爭分奪秒，早日建
成，才能追得上形勢發展。現在擺在眼前的，就有一
個絕好的契機，可以讓 「北部都會區」 建設提速，4
至5年內就可以有初步成就。

不久前，中央同意由粵港澳共同舉辦下屆全運
會，作為主辦方之一，特區政府何不將香港的主辦
場地設於 「北部都會區」 ？這樣做可以達至多方面
好處，其一是藉舉辦 「全運會」 的契機，推動落實
「北部都會區」 建設，下屆全運會2025年舉行，特

區政府爭取用3至4年的時間，在 「北部都會區」 興
建符合這場賽事要求的道路基建、體育場館、酒店
住宿、商業旅遊設施，並以此帶動整個 「北部都會
區」 的建設。

全運會將加速區域發展
舉辦大型體育盛會，從來都是促進城市發展建設的

好機會。這次全運會由粵港澳三地共同舉辦，而 「北
部都會區」 就是推動港深合作，推動香港融入大灣區
建設的重要據點，將全運會的賽事安排在此區域舉
行，不僅有利於辦好這次運動會，更加能以合作舉辦
全運會為契機，迅速地提高 「北部都會區」 的全國知
名度，吸引內地資金、人才、企業到此區域發展，大
幅度提高香港與深圳，以及廣東省的深度合作，可以
達至事半功倍之效。

從 「北部都會區」 本身的發展來看，將全運會賽事
安排在此區域，也符合新的都會區的需求。香港過往
發展總體上呈現重南輕北的問題，包括體育設施在內
的公共設施，主要都集中在港島、九龍區，以致出現
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政府有必要藉新規劃的 「北
部都會區」 ，打破這一局面。

未來的 「北部都會區」 有250萬人口，加上整個新
界地區，人口總量可能達至全港三分之二，藉舉辦全
運會的契機，在新界北建設高標準，可以舉辦大型體
育、文化盛會的場館設施，符合區域發展的需要，令
全港各區的發展更為均衡，也可令北部真正成為一個
「都會區」 。
將全運會主辦場地設於 「北部都會區」 ，能帶動

「北部都會區」 的建設步伐，迅速推動港深合作。而
且，在 「北部都會區」 興建足夠的文化體育等公共設
施，也是整個新界地區發展的需要，因此也符合全運
會 「簡約」 的精神，政府應積極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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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收到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1司冻1008-1号），根据上海
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1)沪0120民初2095号】，获悉公司控股股东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陈荣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解除一轮司法轮候冻
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解除冻结的股份原冻结情况
公司于2021年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冻结的公告》（临2021-003），中路集团
当时所持公司股份90,880,734股、实际控制人当时所持公司股份340,318股及孳息（指公司派发的
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被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

二、本次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的股份 90,880,734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7.9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27%
解冻时间 2021-10-08
持股数量 103,337,534
持股比例 32.15%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 75,680,734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3.24%
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54%

注：表格中剩余被冻结股份数量不包括多轮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公司实际控制人陈荣先生目
前已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解除一轮司法轮候冻结后，中路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冻结质押情况如下：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质押股份
数量

质押数量
占其持股

比例
(%)

冻结股份数
量（不含轮
候冻结）

冻结数量占
其持股比例

(%)

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共4

轮）

中路集团（普通
账户）

75,680,734 23.54 74,860,734 98.92 75,680,734 100 400,984,013

中路集团（信用
担保账户）

27,656,800 8.60 - - - - -

合计 103,337,534 32.15 74,860,734 72.44 75,680,734 73.24 400,984,013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路集团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下称申万宏源）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即中路集团以公司股票为担保物，向申万宏源借入资
金），该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27,656,800股，占中路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的26.76%，占公司总
股本的8.61%。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路集团普通证券账户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74,860,734股,占中路
集团持股总数的72.44%，占公司总股本的23.29%；中路集团普通证券账户中的所有75,680,734股
已全部被冻结，占中路集团持股总数73.2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3.54%。

公司控股股东中路集团于2020年至今发生多次股权司法轮候冻结事项。本次控股股东中路集
团所持90,880,734股公司股票解除司法轮候冻结后，仍存在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形。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相关诉讼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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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部分无限售流通股

被动减持情况核查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今年上半年积极配合中介机构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

尽职调查，通过自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登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发现
控股股东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路集团）于2021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累计减少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900,000股。公司为此多次督促中路集团查询所持股份减少的原因，但中路
集团称未收到相应的书面证明文件无法对此进行准确回应。公司在2021年7月21日披露的《中路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就已掌握的信息对控股股东上述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近日，公司收到了中路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现将上述股份变动的具体情
况代为公告如下：

1、2021年8月4日，中路集团相关负责人前往中登公司柜面获取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息》，文件显示2021年4月21日中路集团普通股账户通过非交易变
动的方式分两笔（一笔858,000股，一笔950,000股）共过户转出1,808,000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清单中未显示上述股份的转入账户；2021年5月27日，中路集团普通股账户通过竞价交易过户的
方式在爱建证券上海中华路证券营业部分59笔卖出受限证券共92,000股，就此厘清了上述两笔减
持的具体过户时间和过户类型，但由于中登公司提供的信息有限，中路集团仍无法查询到具体
的执行人。

2、2021年8月19日，中路集团从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有关工作人员处获悉其持有的
1,808,000股公司股票因与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根据裁定执行书（2020）沪0115执23062号进行司法拍卖，并于2021年4月4日成交，2021年
4月21日完成过户，用户姓名张岳洲通过竞买号P6116以最高价胜出，成交价格约为7.82元/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1.12.7“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本
所报告并披露：（十二）任一股东所持公司5%以上的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或者
设定信托或被依法限制表决权”，本次公司被司法拍卖股份数约占贵司总股本的0.56%，上述事
宜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3、中路集团持有的92,000股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27日通过竞价交易过户发生被动减持，上
述股票均为受限证券，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中路集团仍未收到任何来自法院或申请执行人处的文
书，目前减持原因尚不明确。中路集团正通过多方渠道积极查证上述股票的具体减持原因。因
中路集团未能在事前获悉上述股票的减持情况，公司无法就上述股票交易提前披露计划，中路
集团就此对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积极督促中路集团关注所持股份的变化情况，本
公司将及时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2日


